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关于《池州市支持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
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为加快推动我市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委牵头起草了《池州市支持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若干政策》）。起草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是起草初稿。6月，我委开展国家、安徽省及发达地区关于半导体产业相关政策研究工作，并拟定形成《若干政策》初稿。二是征求意见。7月14日，我委向各地各部门和重点企业书面征求意见，共发出单位11家，收回6家，5家单位逾期未反馈，视为无意见。在反馈意见的6家单位中，1家单位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另有5家单位反馈无意见；共发出重点企业19家，收回5家，14家企业未反馈视为无意见。在反馈意见的5家企业中，4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另有1家反馈无意见。三是修改完善。我委根据反馈意见进行斟酌修改，形成目前的《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若干政策》共11条，前10条为支持性政策，第11条为补充性说明。第一条支持企业流片，包括多项目晶圆（MPW）、全掩膜（Full Mask）工程流片。第二条支持企业购买、租用EDA和购买IP。第三条支持开展车规认证。第四条降低企业用房成本，支持企业洁净厂房装修。第五条降低企业用人成本，对企业上年度用于支付已认定的E类及以上人才薪金的成本按人数给予资助。第六条培育初创企业，对优质初创企业按非政府投资额按比例给予资助。第七条支持产品测试验证，对开展测试验证及相关认证的企业给予资助。第八条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和产业创新平台建设。第九条支持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发展，对企业首购首用相关配套产业非关联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根据采购金额按比例给予资助。第十条支持加强研发和创新，支持企业主导或参与集成电路产业标准制订。第十一条附则，明确政策支持对象、适用年度、兑现原则、兜底条款等，共2条。

